
声明书

本公司已知晓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五条及有关

规定，对年报及相关公示信息的真实性、及时性负责，将依法配合市场监

管部门及其委托的专业机构开展公示信息抽查，接受询问调查，如实反映

情况，提供相关材料。本公司承诺如实、完整提交以下信息和《商事主体

公示信息抽查需提供资料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料清单》，见附件）所需资

料，对因提供资料不真实、不完整所导致的后果负责。

1.企业名称: 统一信用代码:

2.企业联系方式

抽查事项联系人姓名：

抽查事项联系人手机号码：

抽查事项联系人电子邮箱：

3.是否有网站或网店：（有 无）

（如有，请填写网站或网店名称

网站或网店网址 ）

4.是否从事许可审批经营项目并获得许可审批文件：（有 无）

5.2019 年度有无对外担保：（有 无）

6.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有无长期股权投资：（有 无）

7.2014 年 10 月 1 日以来有无办理股权转让：（有 无）

8.2014 年 10 月 1 日以来有无办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：（有 无）

附件：《商事主体公示信息抽查需提供资料清单》

法人或财务负责人签名：

（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1：

商事主体公示信息抽查需提供资料清单

一、必需提供资料

1.声明书。（按模板提供，原件加盖公章）

2.公司章程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-可网上查档打印出来

-企业有存档的也可以，只要为最新章程

-章程页数太多可盖骑缝章+首末加盖公章

3.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）或者 2019 年度审

计报告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4.2020 年 8 月 31 日的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）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5.2019 年度完税证明(纳税证明)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-非 0 申报的打印完税证明，0 申报的企业打印纳税证明

6.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员工花名册或工资表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-公司为分公司，人员都在总公司且由总公司发工资的，写情况说明并

加盖公章（情况说明中包含分公司人员情况及总公司的名称+税号）。

7.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收资本不为零的，需提供实收资本证明材料：

（1）以货币出资的，提供验资报告。无验资报告的，可提供股东实缴资本

的资信证明或银行进账单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

（2）以非货币出资(以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或其他方式投资)的，提供验资

报告、评估报告及股东会决议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-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如有增资，也要提供增资的

验资报告、资信证明或银行进账单。

8.登录深圳市商事主体公示信息录入系统中下载2019年年度报告和即时信

息报告。（打印并盖章）

-即时信息报告未公示的公示后打印出来。

二、按需提供资料

1.有长期股权投资的，提供长期股权投资被投资单位明细金额，以及被投

资企业营业执照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-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尽量为被投资企业的公章，本企业的章也可以

2.有对外担保的，提供对外担保明细清单及合同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3.有行政许可的，提供相关证件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-没有的不用提供

4.有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的，提供有关文书。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-没有的不用提供


